
∶ (| | '|

亻 ^芷⊥”|

sDPR-2020-0030012

出东省发展和苡

出 东 省 则

鲁发改成本 (2θ 2θ )745号

出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

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

省卫生健康委 :

你委《关于延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收费时限并提高收费标准

的函》(鲁卫财函 〔2θ 2θ 〕12号 )收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省医学会依法对医疗事故 (病 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对

医疗事故或文件的确认和处理存在争议 )进行技术鉴定,向 有关

单位或个人收取医疗事故鉴定费,其 收费标准为每例 35θθ元。市

级医学会依法对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,其收费标准为每例 hθ 0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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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国家规定,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,鉴定费由医疗

单位承担;不属于医疗事故的,由提出鉴定申请的一方承担。

三、收费单位收取医疗事故鉴定费,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监

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 (电子 ),收费收入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

收与财政票据管理系统全额缴入国库,实行 叫攵支两条线
”
管理。

要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,在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等内容,自 觉接受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市

场监管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

四、上述规定自 2θ⒛年 7月 1日 起执行,有效期至 2θ 23年

6月 3θ 日。有效期满前 3个月重新报批。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 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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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 市场监管局,各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。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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